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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會保障學會提出的香港社會保障學會提出的香港社會保障學會提出的香港社會保障學會提出的“五合一社會保障方案五合一社會保障方案五合一社會保障方案五合一社會保障方案”

在2000年12月11日的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曾

討論政府對香港社會保障學會(社保學會)提出的“五合一社會保障方

案”的回應。在該次會議上，社保學會提出了第二份意見書，概述該

會對政府回應的意見。議員要求政府對第二份意見書作出回應。

2. 經仔細研究後，政府對社保學會的意見書有以下回應：

(a) 社保學會要求政府對強制性公積金(強積金)及老年退休

金的優劣作出比較。我們希望指出，在強積金推行之前，

立法會及公眾人士已對強積金及老年退休金作出了充份

的討論。由於強積金在2000年12月已成功推行，並有頗高

的參與率，有關要求要處理的課題已有了新的發展，因此

實不需要在此回應中重新討論強積金及老年退休金的優

劣。

(b) 社保學會也要求政府推算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高齡津

貼、醫療服務及長期性護理等範疇內用於長者的長遠政府

開支及一個包含退休保障、長期性護理、就業再培訓及中

央工傷保險的供款性社會保障計劃的估計開支。鑑於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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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的複雜性、所涉及的變數及因素眾多、不同的前題對

估算結果準碓性的影響及政府一直以不同方式對長者提

供經濟支援，在這背景底下，我們認為作出有關推算作用

不大。

3. 雖然如此，政府認為社保學會的方案仍就整體性的社會保障

制度提出一些有用及令人感興趣的概念。但是，社保學會方案的性質

及方法與政府一直致力提供給長者的經濟支援有別。政府會繼續檢討

及尋求各種政策去加強長者的經濟保障及照顧長者、就業人士的退休

保障及其他社會上有需要人士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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